
 

分析結果政策參採情形表 

分析名稱：以性別比例分析環境空間 

項次 分析內容 頁碼 施政政策參採情形說明 

一 重視各性別空間需

求，檢討以男性為中

心之硬體規劃 

4 第二大隊中華分隊新建女性隊員

專屬曬衣場、第四大隊大樹分隊

進行廳舍新建時，召集各使用單

位人員(包括大隊、中隊、基層分

隊代表)，作充分討論與意見整合

(如男女性消防員使用空間規

劃、設置無障礙廁所及哺集乳

室)，以滿足不同族群的空間需

求。 

二 加強女性同仁之住宿

安全 
4 為督導內部管理及女性同仁寢室

安全管理情形，督察室特別於本

局每月勤務督導計畫表中，將其

列入督導重點，由督勤人員實地

了解，以防有疏漏之處，隨時提

供外勤單位改進參考。 

三 各分隊預為因應規劃

女性寢室與浴廁空間

備用 

5 人事室透過局務會議宣導，請各

分隊提早規劃女性寢室與浴廁空

間備用，經宣導後，可容納女性

分隊數由 27 新增為 30 個分隊、

可容納女性寢室間數由原28間擴

增為 35 間、可容納女性人數由原

86 人擴增為 101 人。 



 

四 建立女性消防人員諮

商輔導及轉介機制，

以紓解 

5 訂 定 「 推 動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實施計畫」，落實員工關懷，發現

並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

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

身心投入工作，並建立溫馨關懷

的工作環境，使同仁互信互賴，

營造互動良好之組織文化，強化

團隊凝聚力，進而提升本局整體

競爭力。期許透過多樣化的協助

性措施提供或轉介，協助個人排

除各種影響工作因素，使其全心

投入職場，提供及時救災救護服

務，並提高服務效能。 

五 加強本局性別平權教

育 

6 消防單位所出現的性別分工、保

護主義、女性想調內勤，以及社

會氛圍加諸對男女性之「理想」

性別定義，必須藉由政府及社會

的性別平權程度提升之後，才會

有根本的改變。本局自本 104 年 3

月即設置「性別平等執行小組」，

目的係將性別平等觀念融入各政

策及法案及將性別意識融入各科

室年度計畫。並自 106 年度起，

平均每季均召開一次性別平等執

行會議，並請各單位推派 1 名性

別承辦窗口，以期在性別平權宣

導之路上積極扮演助力之角色。

撰研機關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科 室 人事室 

撰寫人 陳婷 職 稱 科員 

備註：請填列本篇分析於機關相關施政政策參採情形，於 106 年 7 月底前併同分

析本文函送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以性別比例分析環境空間 

一、撰研動機 

消防工作被認為是屬於陽剛的工作屬性，目前消防人力組成多以

男性為主，惟隨著性別主流化意識的抬頭，女性報考消防警察人

員特考與錄取人數，自 96 年起有明顯增加：以四等特考為例，

96 年兩次特考共錄取了 135 位女性消防人員，佔總錄取人數的 

13.7％；到了 97 年又錄取了 237 位女性，佔總錄取人數的 26.2

％。又以本局為例，105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消防

警察人員類科錄取分配 9人中，女性即佔 5名，消防男女結構比

例已逐漸改變。若持續以這樣的比例增加，將可能大幅改變原有

的組織生態與文化。 

若制度或工作環境設計不當，反而易使女性進入消防體系後，因

適應不良影響工作，導致較多的離職率，進而影響民眾權益。如

何提供其友善的工作環境與氣氛，使之適應消防工作，進而落實

推動性別主流化政策及確保本局工作效能。 

二、撰研目的 

現行本局消防分隊廳舍之空間配置、使用或設計，大多係延續既

有以男性為主之模式，微妙的影響女性之職場處境。希冀各消防

分隊廳舍設計或建造時，能破除既有的性別化空間配置，並於預

算許可下，改建舊有廳舍。同時並應加強整體之性別平權教育。 

三、內容綱要 

   (一)消防人力男女比例結構逐漸改變 

隨著女性報考警特考試意願提高、兩性平權之潮流下，相關

特考已取消性別限制錄取名額，分發至本局的女性消防員也

隨之提高。本局 103 年女性比例為 6.63%，至 106 年已提高為

8.23%， 



 

本局 103 年至 106 年，消防男女人數統計如下:(下表人數係

扣除非消防人員之秘書室、會計室、政風室及人事室之人員) 

 

 

 

(二)女性消防人員擔任內勤職務相較男性比例明顯偏高 

消防之核心工作內容，主要係從事外勤第一線救災救護工

作，而其勤休制度為勤一休一(上班 24 小時，輪休 24 小時)，

甚或是勤二休一(上班 48 小時，輪休 24 小時)。工作時間冗

長，且大多屬耗費體力且高危(風)險勤務；內勤工作大多為

承辦業務、文書處理等較靜態的工作，與外勤工作截然不同，



 

內勤之勤休制度也如同一般上班族，周休二日及國定假日均

放假；女性可能考量執勤安全、體力等因素，以及婚後要照

顧家庭、養育子女(社會加諸之傳統觀念)，難以配合外勤輪

班之勤休制度及 24 小時全天候待命的特殊性，因此以本局為

例，本局女性消防人員擔任內勤職務相較男性比例明顯偏

高。自 103 年起迄今，女性內勤(各業務科室、大隊部及專責

檢查小組，勤休制度較內勤相像之單位)比例皆高於男性。但

106 年女性擔任內勤比例明顯下降，經調查係自 105 年 3 月起

有女性同仁退休及調整職務至外勤擔任分隊長或中隊長職

務。因此，以消防工作而言，不再是以傳統「男主外、女主

內」為常態，女性同仁亦能擔任外勤主管領導男性同仁；同

時，由於既定刻板印象，認為女性優先分配內勤職務，此觀

念已不合時宜，如此，女性消防人員之工作資訊應適時宣傳，

避免產生期望落差。 

 

   (三)現有廳舍多以男性需求為主 

一天 24 小時皆須在分隊待命的消防工作，就要考量女性消防

人力留宿消防廳舍的空間需求。本局許多分隊廳舍屬舊式建

築，規劃設計時均以男性為考量，許多分隊除大通鋪外無個

人寢室，除分隊長或小隊長(幹部)有獨立寢室外，隊員都統

一睡在通舖，在此情況下，面對空間限制所帶來的影響，除

了使女性隊員於生活在分隊造成困擾外(衛浴、晒衣場、活動



 

空間均受到限制)，亦同時限制了女性消防人員申請轉調分隊

的權利及選擇。 

四、策進作為 

  (一) 重視各性別空間需求，檢討以男性為中心之硬體規劃 

為了使女性消防人員在分隊值勤休息時能有獨立性空間，本

局第二大隊中華分隊已提出女性隊員專用曬衣場之增設工

程。該分隊自 100 年 1 月起，有女性隊員服務迄今，惟僅在 5

樓後側樓梯一處小空間搭建簡易曬衣設備供女性隊員使用，

毫無隱蔽性可言，造成女性隊員諸多不便。為使分隊女性隊

員能擁有良好之曬衣空間，將增設一獨立之曬衣空間供女性

隊員使用。 

第三大隊鳳山分隊擬新購冰箱，專供女性隊員使用，並將冰

箱置於女性生活樓層，以方便女性冷藏較私密之用品(如母乳

等)，也方便女性免於冷藏物品時進入男性樓層造成不便。 

第四大隊大樹分隊進行廳舍新建時，有召集各使用單位人員

(包括大隊、中隊、基層分隊代表)，作充分討論與意見整合 

(如男女性消防員使用空間規劃、設置無障礙廁所及哺集乳

室)，以滿足不同族群的空間需求，並於明(107)年經常門預

算中添購女性寢室單人床及女性寢室內務櫃以供女性同仁使

用。 

(二)加強女性同仁之住宿安全 

本局督導內部管理及女性同仁寢室安全管理情形，督察室特

別於本局每月勤務督導計畫表中，將其列入督導重點，由督

勤人員實地了解，以防有疏漏之處，隨時提醒提供外勤單位

改進參考。現行各分隊女性同仁寢室鑰匙(含備用鑰匙)皆由

女性同仁保管、幹部均無備份鑰匙、女性同仁寢室內並有加

裝內鎖等相關安全措施。第五大隊彌陀分隊更將寢室內電話

設定直通值班台專線(可全棟廣播)，以達防範外勤女性同仁

遭不法侵害之情事發生，亦是本局關懷外勤女性同仁之具體

作為。 



 

(三)各分隊預為因應規劃女性寢室與浴廁空間備用 

本局目前共計有 50 個分隊， 103 年計有 19 個分隊有容納女

性隊員，至 106 年已增為 25 個分隊有容納女性。 

 

 

 

 

 

 

 

 

 

 

人事室並於 105 年 10 月時於本局局務會議上宣導，請各分隊

規劃女性寢室與浴廁空間備用，經各分隊配合擴增情形如下: 

項目 擴增前 擴增後 

可容納女性分隊數 27 30 

可容納女性寢室間數 28 35 

可容納女性人數 86 101 

   (四)建立女性消防人員諮商輔導及轉介機制 

本局雖已致力改善並提供女性良善的工作環境，惟男、女比

例失衡之消防職場，仍是以「男性中心」的思考邏輯運作，

不利女性參與的空間配置及互動文化，女性身處其中，心理

面臨之壓力或適應不可言喻。本局於 106 年訂定「推動員工

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實施計畫」，各單



 

位皆須推派 1 人擔任專責人員，藉由平時關懷、提供協助，

更貼近同仁生活。女性同仁如於分隊適應上有困難，人事室

設有單一窗口，以提供適切諮詢資源、安排關懷服務，協助

其解決問題，以使安心、免除工作或生活之無助與徬徨。 

(五)加強本局性別平權教育 

消防單位所出現的性別分工、保護主義、女性想調內勤，以

及社會氛圍加諸對男女性之「理想」性別定義，必須藉由政

府及社會的性別平權程度提升之後，才會有根本的改變。本

局自本 104 年 3 月即設置「性別平等執行小組」，目的係將性

別平等觀念融入各政策及法案及將性別意識融入各科室年度

計畫。並自 106 年度起，平均每季均召開一次性別平等執行

會議，並請各單位推派 1 名性別承辦窗口，以期在性別平權

宣導之路上積極扮演助力之角色。 

五、結語 

不可諱言，消防體系以男性為中心的工作環境與文化，無法於朝夕之

間改變。希冀未來能全盤規劃，以因應女性人數日增之趨勢。不論係

重行規劃空間配置，使各分隊均能容納女性人員，或是加入女性觀點

檢視管理方式，由制度面向改善女性隊員處境，以落實性別平權。 


